
 
 

东教继函〔2015〕3 号 
 

关于印发《2015年东莞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 

教师培训计划》的通知 
 

各镇（街、园区）宣教办（局），市直属学校： 
为进一步落实国家和省关于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有关规

定，根据东莞市教育局2015年工作要点，结合我市教师继续教育

实际情况，我局制定了《2015年东莞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培

训计划》（见附件1）。现印发给你们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一、培训项目 

2015年市级培训项目的情况简介、培训对象、培训总人数等

信息详见附件2。 
二、培训费用 

市级专项培训项目的培训费由市财政专项经费承担，交通

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资料费等由学员所在单位承担。其它培训

项目的培训费、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资料费等由学员所在

单位承担。各单位要严格执行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的相关规定，加

强对继续教育的管理，保证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5%作

为教师培训经费。 
三、培训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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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为了让各单位做好教师参加各项培训的统筹安排，提

高市级培训报名有效性，培训报名采取自下而上的报名方式，具

体培训项目的报名、开班等有关事项在东莞市教师进修学校

（http://www.dgteacher.cn/）网上通知，并在网上进行报名及报

批工作。 
（二）各单位要组织教师全面了解培训计划，结合本单位的

实际，做好培训的组织、宣传和动员工作。合理调整学员的教学

任务，切实解决好学员的工学矛盾，做好培训的后勤保障工作，

确保每位教师参加培训不少72学时。 
（三）各单位要针对本地区和本校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，做

好今年的校本培训计划，确保校本培训有序有效地实施。 
（四）学员报名后要按时参加培训，根据培训要求完成学习

任务，做好学员满意度调查。 

 
附件：1．2015年东莞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继续教育培 

训计划 
2．2015年东莞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培训项目计 

划书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市教育局 

2015 年 3 月 25 日 

（市教师继续教育指导中心联系电话：23126189； 

平台报名操作问题联系电话：23380982） 


